基護及內外科護理學實習前考試考場規則及注意事項                                                    
  . 日期: 113.02
（一）考試目的:                                        
        實習是護理學生在專業實習中重要過程，目的為了解健康照護體系之運作、觀察與體驗護理人員的工作角色與功能，學習應用課室知識與實際操練護理技術於臨床情境中，並培養專業應有的態度。為協助同學因應及準備即將來臨之實習，特舉行實習前考試，以期整合同學所學習之護理學實驗之學理與技術。
（二）適用對象與科目
 113年暑假即將參加基護及內外科護理學實習之學生。

（三）考試方式:

1. 考試方式是以「客觀結構式臨床測驗」（OSCE） 方式舉行。測驗時，考生進場隨機測驗一項技術。
2. 整個考試過程，測驗站監評教師根據結構式「教師評估核對表」考核，若關鍵行為不正確或未做，則以不及格論。
3. 基護護理學實習每項技術執行時間是8分鐘，內外科護理學實習每項技術執行時間是6分鐘，請同學務必注意！若時間終了有關鍵行為未執行，視同不及格論。請同學務必依據公告之評分表的技術流程執行技術。
4. 考試未通過者，將於當日安排時間給予補考，僅限一次，並繳交50元材料費。
!!注意：同學若未通過實習前考試，實習組則不會安排實習路線。 

（四）考試時間與地點: 
一、集合地點：9714
二、集合時間：113/3/27(週三下午1點)，依時間準時集合並完成簽到。
二、實習前技術考班級、科別、考試時間
	班級
	科別
	考試技術項目
	備註技術考時間

	GN2A、加選生
	基護實習
	導尿
生命徵象
	每項技術考時間皆為8分鐘

	GN3AB、加選生
	內外科護理學實習
	抽痰
傷口護理
	每項技術考時間皆為6分鐘

	*考完同學請回9717等候公佈是否通過


（五）服裝儀容：
1. 服裝以穿著清潔之實習制服與護師鞋為主，如有特殊情況，請事先跟翁黃玲老師
 說明。

2. 儀容需整潔、態度謙和有禮；髮長以不觸領、散至額前、過長需綁馬尾。

3. 指甲需剪短並保持清潔，不可戴誇張之飾品或塗指甲油。
(六)考試規則：
1. 下列行為視同不通過：
(1)考題看不懂。

(2)考試時間到，有關鍵行為未完成。
(3)技術關鍵行為未執行或不正確。

2. 技術除非有註明口述，否則應實際操作，未操作視同不通過。

3. 準時、維持秩序、嚴禁洩題作弊、禁止攜帶手機或通訊設備入等候會場。
4. 考試時間未到不可任意進、出等候會場，如需使用化妝室時，須報告監考老師，經 

 同意後始可前往，若有違反考試規則視同不通過。

5. 考前需先將自己的參考書籍等用物放置於考場外，考完後直接離開考試現場，也不 
  可再入集合地點取物。
6. 入考場須自備文具用品，考場不提供（只能帶筆、尺，不能帶小抄）。
7. 入考場內嚴禁說話、討論，違反者視同不通過。
8. 考完該項技術之學生必須將用物整理恢復原狀，且告知監考老師，經同意後始可 
 離開。若用物未收拾完善造成下一位考生之不便者，視同不通過。
(七)考試後注意事項
1. 學生考技術後須離開考場，到指定教室等候成績公布，成績公布完畢使得離開，未經許可自行離開以不及格論。
2. 成績確認不及格的同學有爭議時，請先和班級導師聯絡，由班級導師和該次OSCE總召確認錄影帶內容後，以決定學生是否通過評核，其結果由導師告知該學生。
 (八) 其他注意事項:

1. 各班學生考試順序以座號為主。
2. 本實習前技術考試注意事項修訂內容以護理系最新公告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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